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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财行〔2019〕0184 号 

 

 

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城乡义

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省级配套资金的通

知 

 

市直教育各单位：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第

一批城乡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省级配套资金的通知》（德

财教[2019]148 号）文件，现下达你们 2019 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

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省级配套资金 176.77 万元。此项资金列入

2019年“2050202   小学教育或2050203   初中教育”176.77万

元相关支出预算科目，“50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6.77 万元”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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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资金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资金以 2017-2018 学年事业统计学生数为基

数，按照小学 1000 元/生.年，初中（含特殊教育）1250 元/生.年

的标准测算，待 2018-2019 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核定后再根

据各地学生人数清算资金。中央资金已于年初通过《德宏州财政

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

中央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19〕43 号）下达，本次下达的为

省级资金。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由中央和我省按照 5:5 比例

分担。我省承担部分实行省与各地分档分担办法。第一档为昆明

市（含滇中新区），省级分担 20%；第二档包括曲靖、玉溪、红

河、楚雄、大理 5 个州、市，省级分担 70%；第三档包括昭通、

文山、普洱、西双版纳、保山、德宏、丽江、临沧 8 个州、市和

镇雄、宣威、腾冲 3 个财政省直管县、市，省级分担 85%；第四

档包括怒江和迪庆 2 个州，省级分担 90%。 

三、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

资金管理的意见》（财办〔2018〕24 号）精神，城乡义务教育寄

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已纳入扶贫资金台账目录中。各级财政、教

育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加快资金下达进度，州（市）自收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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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日起，务必于三十日内将资金下达至各县（市），各县（市）

务必及时将资金拨付到学校，各县（市）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义务

教育学校学生学籍信息的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请

按照《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17〕387 号）规定，加强资金监管，

做好公用经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各民办学校要切实把国家

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四、请各中、小学校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

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 号）第五条

中关于“3 月 31 日、4 月 30 日、5 月 31 日、6 月 30 日、7 月 31

日、8 月 31 日、9 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

出进度分别不低于“20%、35%、50%、60%、65%、75%、80%、

90%、95%”的要求，请加强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 

 

附件：1.德宏州 2019 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 

2.省级配套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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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体育局资金分配表 

4.教育体育局绩效目标表 

 

 

 

 

瑞丽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28 日 

 

 

 

 

 

 

 

 

 

 

 

 

抄送：本局国库股。 

瑞丽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28 日印发 



制表：瑞丽市教育体育局

姐勒小学 73 74 74 256.6 18990

飞海小学 9 6 6 256.6 1550

姐相中心 姐相小学 702 734 719 256.6 184500 184500

弄岛小学 227 238 237 256.6 60820

等嘎小学 23 20 20 256.6 5130

雷午小学 32 22 22 256.6 5650

勐秀小学 208 226 228 256.6 58510

勐典小学 271 292 294 256.6 75440

户兰小学 55 57 256.6 14630

南京里小学 67 52 50 256.6 12830

户育小学 168 173 171 256.6 43880

班岭小学 196 198 194 256.6 49780

班养小学 111 102 102 256.6 26170

麻科小学 133 89 90 256.6 23100

276 249 251 256.6 64410 64410

128 152 154 256.6 39520 39520

84 88 88 256.6 22590 22590

2708 2770 2757 707500 707500

350 401 404 332.76 134440 134440

418 463 460 332.76 153070 153070

666 579 555 332.76 184680 184680

443 440 436 332.76 145080 145080

908 988 988 332.76 328780 328780

133 61 0 332.76 0 0

328 343 343 332.76 114150 114150

3246 3275 3186 1060200 1060200

5954 6045 5943 1767700 1767700

 

142930

第一次
补助标准

补助金额
本次实际下
达省级资金

20540

71600

161410

勐秀中学

畹町中学

初中合计

全市合计

制单：岳加宽

乡镇中心校

姐勒中心

弄岛中心

勐秀中心

户育中心

小学合计

瑞丽一中

瑞丽二中

瑞丽三中

瑞丽四中

瑞丽民中

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分配表（省级资金)

2019/8/28 德财教[2019]148号

民族小学

芒棒小学

混板小学

各分校
2017-2018学年
报表寄宿学生
数

2018-2019学年报
表寄宿生人数

实际分配人
数



二级指标 指标值

2757

3227

0

100%

100%

1000元

1250元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6年

≦3年

≧95%

≧95%

≧95%

产出指标

满意度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初中教育阶段学生受助年限

学生满意度

家长满意度

教师满意度

注：各单位请根据实际情况，填报三级指标、指标值。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小学人均资助标准(x元/人.年)

初中人均资助标准(x元/人.年)

补助对象对政策的知晓率

小学教育阶段学生受助年限

建档立卡学生覆盖率比例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小学阶段资助人数（人）

初中学阶段资助人数（人）

特殊教育学校资助人数（人）

       其中：财政拨款 176.77万元（省级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提升
义务教巩固率。

资金情况
（万元）

主管部门 瑞丽市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瑞丽市义务教育段学校

年度资金总额： 176.77万元

绩效目标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生活补助
省级资金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岳加宽（135782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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